
本报记者 刘旭

“我主动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要

一分钱的补偿金，为啥还要我赔偿经济损

失？”6月 22日，刘志威收到了劳动仲裁开庭通

知书后觉得委屈。作为工作 11年的老员工，

放弃了“铁饭碗”竟被企业追责。6月 30日，仲

裁庭当庭宣告的裁决让他知道，原来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解除也要提前 1个月告知企业。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实践中，部分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理解都存在误区：劳动者误以为，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可以随意自主解除、应签而未签

的随时可以主张赔偿、内容不可更改；用人

单位误以为，劳动者主动解除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可不补偿、劳动者未签就视为放弃、

没签合同的不用给双倍赔偿。

劳动者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存误解

5 月 17 日，技术员刘志威向所在的沈阳

某电气设备生产企业书面申请了解除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3 天后，刘志威去山东济

南一家同行业企业入职。6 月 2 日，企业以

“劳动者没提前一个月申请离职，无人顶岗

造成经济损失”为由申请劳动仲裁。“我女儿

已经在当地就业，我想着早点过去帮她，所

以没提前申请，直接走人，确实操之过急

了。”刘志威说。

7 月 2 日庭审时，双方同意调解。最终，

用 人 单 位 接 受 刘 志 威 赔 偿 经 济 损 失 2000
元。审判员解释说，《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

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刘志威

提前三十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便不用赔偿。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者不能随意

解除，也不是随时签都能签的。

吴建峰对自己的决定懊恼不已。2020
年 1 月，他与企业签订的第二个三年劳动合

同到期，本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受

疫情影响，没有及时续签，直至今年 4月。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以为相当于签订

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没着急走书面程

序。”吴建峰说。

当企业通知他被解雇时，他投诉到劳动

监察部门才得知，本可以申请二倍工资赔

偿，但已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劳动合同

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合

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但二倍工资差额部分不属于劳动报酬，属于

对用人单位的惩罚性赔偿，过了时效，法院

不会予以支持。

记者采访发现，劳动者对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误解有许多，比如，认为合同不能解

除、解除必须进行赔偿、合同内容不能更改。

主动询问是企业应尽之责

同样，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在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签订、解除中也有因不按法定

程序走惹上官司的。

“签合同时没主张无固定期限，签完后

反告公司，竟还告赢了。”大连某软件开发公

司副总经理张丽丽认为，企业吃了一个“闷

头亏”。今年初，企业与两名工程师签订了

第 3 个三年劳动合同。当时，二人并没有提

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庭审中，法官

认为，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

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无法证明

劳动者主动提出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

要劳动者提出赔偿申请，用人单位就要承担

赔偿责任。

与刘志威相似，何畅也是主动解除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不同的是企业有过错，当

她向用人单位索要补偿被拒时，仲裁庭支持

了她的请求。

38 岁的何畅是一名质检员，企业经营额

连续两年下降，工资累计 4 个月没按时发

放。何畅提前一个月申请解除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企业声称，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没有补偿金。何畅便申请了劳动

仲裁，结果用人单位败诉。裁决依据是，《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许多用人单位误以为，劳动者主动离

职的，不用给补偿。”沈阳市一位审理此类案

件的法官郑虹说。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除依法承担未签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外，还应承担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即双倍经济

补偿。

郑虹介绍，正确步骤应当是，当满足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的条件时，用人单位

要主动询问劳动者是否要签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劳动者放弃的要签确认书，未放

弃的要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动解除

时，要看用人单位是否有过错，有过错的要

及时补偿。

“无固定期限”不是没有终止时间

“‘无固定期限’是指劳动合同没有一个

确切的终止时间，劳动合同的期限长短不能

确定，但并不是没有终止时间。只要没有出

现法律规定的条件或者双方约定的条件，双

方当事人就要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

务。一旦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同样能够解除。”郑虹说。

现实中，郑虹审理发现，由于缺乏对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正确认识，不少人

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就不能

解除。因此，很多劳动者把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视为“铁饭碗”，千方百计要与用人单位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另一方面，用人

单位则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看成了“终身

包袱”，想方设法逃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法律义务。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任何一方的

‘护身符’。”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

师孟宇平说。她认为，劳动关系双方应打破

偏见、消除误解。劳动者的“铁饭碗”应当是

给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

度，而不是一纸没有期限的合同。用人单位

也不要见到无固定期限就害怕被拖累，员工

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一样可以解除合同。

（部分受采访对象为化名）

因缺乏正确认识，有人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就不能解除，一些用人单位因此在想方设法

逃避签此类合同的法定义务——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企业的“终身包袱”
阅 读 提 示

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姗姗

编辑您好！
2014 年 5 月，我入职长春一家公司，与

其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工资 9000 元，

缴纳五险一金。2016 年 4 月，公司为了激发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让员工入股，我便成为

一名股东。但入股后，公司只有一年给了

分红。

后来，公司经营不景气，我的劳动合同在

2020年 12月 31日到期时，公司想要降低我的

工资，逼着我签订新合同，我不同意，公司说

这种情况就视我为主动辞职，并将我移出工

作群，不再让我上班。同时，公司还告诉我，

因为我是股东，不适用《劳动合同法》，所以不

能给我任何补偿。

请问，公司这么做对吗？我是否可以要

求公司给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长春 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从您反映的内容来看，您作为单位的一个

股东，享受分红，但同时您也和单位按照双方

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

应当视为和单位构成劳动关系，所以发生争议

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

同期满的；……。”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

济补偿：……（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

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

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公司在您的劳动合同期满后，降低了原

来的工资标准，没有按照原来的劳动合同履

行，导致劳动合同不能续签，应当根据上述规

定向您支付经济补偿。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

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

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

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

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

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

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

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

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

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经济补偿金的标准

是每工作一年给一个月的工资。

您可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计算一下自

己应当得到的经济补偿金数额。

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 王雨琦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案情回顾】

2003年 8月，巨某入职新疆某科技公司，

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巨某从事业务经理工作。

2019年 4月，公司发出一份调令，将巨某

从库尔勒办事处调入公司总部，任督导。巨

某按调令要求到岗工作。2019 年 7 月，公司

又将巨某调岗到市场部做推广专员，协助市

场部总监进行活动推广。2019 年 8 月，公司

召开工会会议，对公司部分人员岗位进行调

整，决定将巨某调至导购员岗位。公司在与

巨某就岗位调整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下，

要求巨某到新岗位报到。

2019 年 9 月，公司给巨某发出一份催促

员工到岗通知书，载明：“你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至 2019 年 9 月 3 日期间连续旷工 3 天，根

据《员工手册》内的《考勤管理制度》第 5 条

规定……你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请你

于 2019 年 9 月 6 日 11 点前到店上班，逾期不

到，产生的责任将由你自行承担。”

巨某提供的钉钉打卡记录显示其 2019
年 9月 9日、10日的上班打卡地点均为原工作

地点，下班打卡地点为外勤。2019 年 9 月 11
日，公司给巨某出具一份劳动合同终止通知

书，载明：“现因 2019年 8月 30日-9月 11日未

到岗上班，你已旷工超过 7天以上，且言行激

烈，已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现根据《劳

动合同法》第 39 条的规定，本公司决定解除

和你的劳动合同关系，请你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前到人力资源部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

巨某与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申请劳动仲

裁，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

金及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若干元。仲裁裁

决：新疆某科技公司支付巨某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的赔偿金 105360.96元。

新疆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诉讼。

【庭审过程】

法院审理后认为，巨某入职后，工资一直

由新疆某科技公司发放，2019 年 4 月因公司

的调令回到乌鲁木齐上班，巨某在公司工作

期间应当连续计算工龄，巨某在公司工作不

满 16 年 6 个月，因此公司应当以解除劳动关

系前 12 个月的平均工资按 16.5 个月向巨某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公司提交的

工资表中平均工资数额少于巨某提供的工资

支付记录数额，因此平均工资数额以 4390.04
元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判决：新疆某科技公司向巨某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72435.66元。

新疆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判决结果】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

判决新疆某科技公司支付巨某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及数额合法有据，予以维持。

调岗约定不明，企业或需担责

本报讯（记者周倩）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日前，

北京公安机关与北京市税务局协同作战，成功打掉一特

大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团伙，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28名，并

将团伙主犯杨某辉从吉尔吉斯斯坦引渡回国，系我国首

次从该国引渡逃犯。

经查，2015年 8月至 2019年 3月期间，该犯罪团伙通

过生产加工不具备使用价值的贵金属元器件，伪装成“空

心电感器”“模数信号转换器”等可退税的高科技产品出

口，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涉案金额 460亿元、涉出口退税款

18亿元。

针对主犯杨某辉逃至境外的情况，北京公安机关报

请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经不懈

努力，今年 2 月，吉尔吉斯斯坦警方将杨某辉抓获，北京

公安机关随即会同江苏等地公安机关，汇总各地证据材

料，完善证据链条，按期提出引渡请求。4 月，吉方批准

引渡。在公安部猎狐办的协调指导下，北京、新疆公安机

关、边检部门，会同属地相关单位密切配合，就赴边境接

收、防疫检测等事项进行了周密准备。4月 23日，工作组

成功将杨某辉通过陆路口岸押解回国，并就地完成 21天

医学隔离观察。日前，杨某辉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

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下一步，北京公安机关将按照公安部和北京市委市

政府相关要求，与税务部门密切协作，从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国家税收秩序和税收安全的高度出发，坚持专项

行动与常态化打击相结合，坚决维护税收秩序，服务首都

经济社会发展。

漫画漫画：：赵春青赵春青

北京公安机关侦破特大骗税案
首次成功从吉尔吉斯斯坦引渡逃犯回国

法律界人士认为，要正确认识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含义，劳动关系双方应打

破偏见、消除误解。劳动者的“铁饭碗”应

当是给单位创造价值的能力和认真负责

的工作态度；用人单位也不要见到无固定

期限就害怕被拖累，要理解签订劳动合

同的本意是保护双方的利益。

劳动合同虽约定公司可根据

经营情况变化及员工工作能力调

整其工作岗位，但这样过于宽泛

的约定，往往无法体现劳动者的

真实意思表示，也有失公平合理。

新疆某科技公司在与巨某就

岗位调整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

下，要求巨某到新岗位报到，巨某

未到新岗位报到，公司遂解除与

巨某的劳动关系，巨某因此要求

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合法有据。

法 问G

当了股东就不能要求经济补偿吗

【法官说法】

说 案G

赵春青赵春青 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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